


 

   为做好博士 士学位授 审 工作，保 学位授

予和 培养 ， 据《中华人 共和国学位 例》及

其 实施办 、《博士 士学位授 审 办 》， 制定

实施办 。 

   我 博士 士学位授 审 （以下 “学位

授 审 ”）包括新增博士 士一 学 与专业学位 别（以

下 “新增博士 士学位 ”）审 和学位授 动态

整两 方式。 

   学位授 审 应全 彻国家教 方 ，围

国家和上 市区域发展战 和 会发展，以 务 、

提 、推动 教 内 发展为 ， 划、公

、依 依 。 

   学位授 动态 整 指学 据学 发展

， 主撤 已 博士 士学位 ，新增不 撤 数

其他博士 士学位 学位授 整 为。具体实施办

按教 及上 市 关 定 。 

   我 新增博士 士学位 审 准应 于国

务 学位委员会制定 应学 或专业学位 别 基



件。 

   



（一）学 方向、师 伍 与 、人才培养、

及 到国家同 学 或专业学位 别

基 件； 

（二）整体学 平、 力应在国内同学 中处于

先 列，在一些 方向上 到或接 国 先 平，并

在三年内 到全国同 学 前 30%； 

（三） 新增 一 学 及 一 学 授 学

带头人和学 干不 复， 新增 专业学位 别及

专业学位授 别 干教师不 复。 

 新增博士 士学位 基 序 ： 

（一）学 定 启动学位授 报与审 工作。拟

新增博士 士学位 培养单位按 学 发布 学

建 划和学位 基 件， 定 报 一 学 和专

业学位 别，在 定 向学 提出 ，填写 定 式

，并制定 学 发展 划、培养方 以及必

性和可 性 报告 料； 

（二）学 召开学位授 增列初 会， 关

会同培养单位对拟 增列学位授 方

， 充分 出 合 方 入下一 。 

（三） 报 料 所在学 学位 定分委员会审

。学位 定分委员会 审 应当 会 ，会 应

学位 定分委员会全体委员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为 效。



以 名投 方式，对 否同意 报 决， 全体委员

2/3（含）同意方为 ，同意 报 决 及 关 料报

学位 定委员会审批。 

（四）学 7人以上（含 7人） 国内外同 专家

（ 外专家不少于 1/2，国务 学位委员会学 成员

或专业学位教 指导委员会委员不少于 2人）对 学

必 性、可 性、培养 以及主 方

充分 ，提出学 建 可 性意 ， 供

学位 定委员会参 。 

（五）学 将专家 一 学 报 料、专家

意 料在学 官方 公 不少于 5个工作 ，接

受同 专家及其他学位授予单位 和 ，并对异 情

况 处 。 

（六） 学位 定委员会对拟 报方 审 批准，

审 批准应当 会 ，会 应 学位 定委员会全

体委员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为 效。以 名投 方式，

对 否同意 报 决， 全体委员 2/3（含）以上同意

为 。 

（七） 学位 定委员会审 报方 ，报

办公会审 后， 党委常委会 会 对 办公会审

并作出决定。 



（八）学 在 定 内，将 决 一 学 报

料、专家 意 料报国务 学位委员会批准。 

   各培养单位存在下列情况之一 ，应 停新增

学位 。 

  （一） 师 于国家 定 准或 于全 平均 平； 

  （二） 奖助体 不健全，奖助 实不到位； 

  （三） 教 乱，发 了严 教 教学

事件； 

  （四）在学位 合 估、专 估、学位 文抽

工作中，存在 大 ； 

  （五）学 教 失，屡 发 学 不 为或学

不 为 处不力。 

   新增学位授 得国务 学位委员会批准

3年后，应按 《学位授 合 估办 》接受专 估。 

  分 域 专业学位 别，招收培养 域 学

主 定，报国务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 学位委员会

备 。 专业学位 按招 域参加合 估和专

估， 任一 域 估不合 ，则 为 专业学位 别 估不

合 。 



   各培养单位应实事 地填写 报 料，严

守 审 律。对 料弄 作假、 反工作 律 单位，

取 其当年 ，并予以 报批 。 

   办 复 大学学位 定学位委员会

。 

   办 发布之 实施，之前发布 与

办 不一 关 定，均按 办 执 。 

 


